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报销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以下简称“创新项目”）经费使用与报销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及学校财务、学科建设经费管理相关规定，结合项目实际，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所有获批立项的校级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各培养单位自行设立的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创新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预算控制、据实报销、导师审核”的原则。经费使用范围仅限于项目业务费，包括：论文版面费、出差差旅费（参会费）、试剂耗材费。不得用于与项目研究无关的开支。

第二章 论文版面费报销

第四条 论文版面费报销范围限于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研究期内，为发表与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而支付的版面费。

第五条 发表论文的期刊层次须为科技核心及以上级别，版面费报销金额参考《湖北医药学院学术论文版面费报销规定》《湖北医药学院学科建设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六条 报销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湖北医药学院费用报销单；
2.论文录用通知（带公章）；

3.版面费正式发票（发票抬头须为“湖北医药学院”）；

第七条 论文须按规定标注“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英文标注：Innovative Research Program for Graduates of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项目编号），且第一署名单位为“湖北医药学院或湖北医药学院附属XX医院”，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未按要求标注的，版面费不予报销。

第三章 出差差旅费（参会费）报销

第八条 出差差旅费仅限项目负责人参加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的省级及以上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做大会汇报所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会议注册费等。仅参会旁听、未做大会汇报的不予报销。

第九条 出差审批要求

1.项目负责人出差参会前，须至少提前两周按学校财务处要求填写统一格式的《出差审批单》，经导师签字同意、所属培养单位审核后，报研究生院审批。

2.未经提前审批的出差，相关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第十条 报销标准参照学校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具体可咨询财务处。
第十一条 报销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 经审批的《出差审批单》；

2. 会议正式通知或邀请函（需体现项目负责人为大会报告人）；

3. 会议议程（标明报告人及报告题目）；

4. 交通、住宿、注册费等正式发票；

5. 参会现场报告照片或其他证明材料。

第四章 试剂耗材费报销

第十二条 试剂耗材费是指项目研究所需的化学试剂、生物试剂、实验耗材、小型实验用品等，必须通过学校统一的试剂耗材采购平台进行采购。

第十三条 采购平台仅限采购实验类试剂和耗材。严禁采购任何非实验用途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电子设备（U盘、鼠标、键盘等）、电脑配件、劳保用品等。

第十四条 报销方式

1.通过学校统一平台采购的试剂耗材，由学校定期统一结算报销，项目负责人无需自行办理报销手续。

2.项目负责人应在平台完成下单、收货、验收确认等流程，确保采购记录完整。

第十五条 违规采购处理

1.若项目负责人未通过学校统一平台采购，或私自采购非试剂耗材类物品（如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学校一律不予报销。

2.由此产生的费用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并须自行联系平台或商家办理退货退款。逾期未处理的，将暂停该项目经费使用资格，并视情节按《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报销流程与审批
第十六条 项目经费拨付具体按当年文件执行。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须在导师指导下，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使用，不得超支，当年拨付的经费必须于当年10月30日前使用完毕，未按期使用部分年底清零，不予转结。

第十七条 论文版面费、出差差旅费报销流程：

（一）准备材料：项目负责人按学校财务处报销要求，填写统一格式的报销单据：

1.报销版面费：填写《费用报销单》；

2.报销差旅费：填写《差旅报销单》并附已审批的《出差审批单》。

同时，附齐以下证明材料：

1.版面费：版面费发票；付款凭证（如已自行支付）；论文录用通知。

2.差旅费：会议通知或邀请函、会议议程（标明大会报告）、现场报告照片、交通住宿注册费发票等。

所有发票背后需签写：经办人：XXX、证明人：XXX，一般为项目负责人及导师。发票抬头必须为湖北医药学院，开票信息可从财务处官网服务指南专区查询。
（二）导师签字：项目负责人将上述所有单据及证明材料交导师审核，审核通过后导师在报销单下方写明：“学生姓名、学号，为我校在读XX级XX专业硕士研究生，请财务处在付款摘要中备注：报销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XXXXXX）版面费/差旅费。”并落款签字及时间。
（三）研究生院审批：项目负责人持导师签字后的完整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审核并签署审批意见（每月1日、20日集中受理，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四）自行投递财务处：研究生院审批通过后，项目负责人将全部材料自行投递至学校财务处报销窗口。财务处按学校规定审核后办理报销。

第十八条 试剂耗材费报销：

1.通过学校统一试剂耗材平台采购，由学校定期统一结算，项目负责人无需自行办理报销及投递手续。

2.项目负责人须确保采购内容与项目研究相关，并在预算额度内合理使用。

第十九条 所有报销凭证（发票、审批单等）须真实、合法、完整，发票抬头必须为“湖北医药学院”。

第六章 其他说明

第二十条 本指南中涉及的《费用报销单》《差旅报销单》《出差审批单》等均使用学校财务处统一格式，项目负责人可从财务处网站资料下载专区下载。

第二十一条 项目经费使用须严格遵守国家、湖北省及学校相关财经法规。对弄虚作假、虚开发票、套取经费等行为，一经查实，追回全部已报销经费，取消项目资格，并按《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管理办法》及学校学术不端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指南由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